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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政任〔2023〕1号

高青县人民政府
关于王伟刚等 84名工作人员职务任免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县政府各部

门，县属以上企事业单位：

县人民政府决定，任命：

王伟刚为县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办公室副主任（试

用期一年）；

高洁为县体育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；

李秀辉为县公安局指挥中心副主任；

杨健为县公安局指挥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郭勇为县公安局警务保障室副主任；

索明晔为县公安局政治安全保卫大队副大队长；

许洪亮为县公安局政治安全保卫大队副大队长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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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立美为县公安局政治安全保卫大队办公室主任；

白传贤为县公安局政治安全保卫大队一中队中队长；

王英为县公安局政治安全保卫大队二中队中队长；

赵涛为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；

张兴涛为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；

樊利锋为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一中队中队长；

张坤为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二中队中队长（试用期一

年）；

刘心涛为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三中队中队长（试用期

一年）；

杜恩旺为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四中队中队长（试用期

一年）；

刘洪波为县公安局治安警察大队副大队长；

刘前线为县公安局治安警察大队副大队长；

蔡伟华为县公安局治安警察大队二中队中队长；

刘彬彬为县公安局治安警察大队户籍管理中队中队长（试用

期一年）；

张红亮为县公安局治安警察大队惠青大桥中队中队长（试用

期一年）；

陈海勇为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；

高春和为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；

张天鹏为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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樊玉民为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一中队中队长（试用期一

年）；

赵福建为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二中队中队长（试用期一

年）；

陈杰为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三中队中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牛杰为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五中队中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朱伟为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六中队中队长；

李涛为县公安局巡逻特警大队副大队长；

韩立铁为县公安局巡逻特警大队副大队长；

郑君先为县公安局直属大队副大队长；

王永为县公安局直属大队副大队长；

王蕾为县公安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；

曹全奎为县公安局看守所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司庆芝为县公安局看守所副所长；

李刚、王新军为县公安局看守所副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张丽萍为县公安局警务督察大队副大队长；

贾磊、段成振为县公安局县城派出所副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杜胜文为县公安局田镇派出所副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朱汉卿为县公安局花沟派出所副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冯宝强、宗兆亮为县公安局高城派出所副所长（试用期一

年）；

巩向才为县公安局经济开发区派出所副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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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永为县公安局青城派出所副所长；

蒋哲为县公安局青城派出所副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樊效亭为县公安局常家派出所副所长；

张芳为县公安局常家派出所副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邵明瑞为县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孙川为县国土资源保障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王国锋、孙建飞为县城乡规划发展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一

年）；

李波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；

马德康为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；

王超政为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曹新春为县水资源保护利用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邵珠国为县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宋震为县中医药管理局局长；

赵忠远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；

蔡普敏为县城市管理局局长；

孙新新为县普查调查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赵黎明为县信访局副局长；

张向阳为县引黄供水服务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牛丽芹为县引黄供水服务中心调度科科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于振祥为县油区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；

董林为县第一中学校长（试用期一年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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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去：

李秀辉的原县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副大队长职务自然

免除；

郭勇的县公安局巡逻特警大队副大队长职务；

索明晔的原县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副大队长职务自然

免除；

许洪亮的县公安局经济开发区派出所副所长职务；

赵景刚的原县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副大队长职务自然

免除；

潘立美的原县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办公室主任职务自

然免除；

白传贤的县公安局巡逻特警大队办公室主任职务；

王英的县公安局治安警察大队户籍管理中队中队长职务；

赵涛的县公安局巡逻特警大队副大队长职务；

张兴涛的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一中队中队长职务；

齐敬华的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职务；

樊利锋的县公安局治安警察大队二中队中队长职务；

刘洪波的县公安局巡逻特警大队副大队长职务；

刘前线的县公安局唐坊派出所副所长职务；

韩宝仁的县公安局治安警察大队副大队长职务；

蔡伟华的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二中队中队长职务；

陈海勇的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一中队中队长职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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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春和的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三中队中队长职务；

韩勇的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职务；

朱伟的县公安局治安警察大队惠青大桥中队中队长职务；

李涛的县公安局花沟派出所副所长职务；

韩立铁的县公安局青城派出所副所长职务；

郑君先的县公安局县城派出所副所长职务；

王永的县公安局田镇派出所副所长职务；

王蕾的县公安局高城派出所副所长职务；

司庆芝的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六中队中队长职务；

张丽萍的县公安局政工室副主任职务；

罗铁军的县公安局花沟派出所副所长职务；

杜兵亭的县公安局高城派出所所长职务；

孙恒的县公安局经济开发区派出所副所长职务；

樊效亭的县公安局高城派出所副所长职务；

辛高明、杨长永的县国土资源保障中心副主任职务；

董和平的县住房和城乡建设保障服务中心副主任职务；

马德康的县城市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职务；

格丰收的县人民防空事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职务；

王超政的县交通建设发展中心主任职务；

卢传宏的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（正科级）职务；

邵珠国的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职务；

吕凯的县中医药管理局局长职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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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忠远的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职务；

徐尊刚的县城市管理局局长职务；

祝立祥的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职务；

孙新新的县统计局副局长职务；

张向阳的县水利局副局长职务；

于振祥的县粮食和物资储备服务中心主任职务；

高晨胜的县第一中学校长、教学二部部长职务。

高青县人民政府

2023年 1月 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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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1月3日印发


